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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物诚
J

《常州劳动志》出版发行了，这在常州劳动史上为前所未有，是一

件十分有益的事情。这部志书凝聚了编纂人员八年笔耕的心血，我作

为一个劳动工作者，为自己的志书得以发行感到格外兴奋，同时对编

纂人员所付出的艰辛劳动表示敬意。

该书史料翔实，内容丰富，实事求是，客观而又系统地记载了常

州市几代劳动工作者的业绩，突出反映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劳动工作

宝贵的经验和教训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广大劳动者的

关心和爱护。对于我们。以史为鉴，立足现在，开拓未来，具有积极意

义。

该志书时间跨度大，编志水平有限，难免在文字、结构等方面存

在疏漏等不足之处，欢迎社会各界指正。

为了及时满足广大劳动工作者和学者研究的需要，该志公开出

版发行，我真诚希望它能成为读者的益友。

1994年4月12日



一、本志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

辩证唯物主义观点，详今略古，详近略远，去粗存精，力求真实，全面 、

反映常州市劳动工作的历史与现状·

二、本志断限上自清末民初，下迄1990年。大事记(包括图照)和

负责人更迭情况延伸至搁笔。为保持事物的完整性，少数记述适当上

溯下延·

三、本志记述范围以市区为主，1983年3月实行市领导县的管理

体制，兼及武进、溧阳、金坛三县(市)。
’

四、本志采用述、记、志、图、表、录等体裁，横排纵述，卷首设概

述、大事记，下设10章，全志分章、节、目、子目四层，并穿插图表、照

片。

五、本志历史纪年分别用朝代纪年与民国纪年，括注公元纪年，

‘1949年4月23日常州解放起，用公元纪年。

六、本志资料多属档案资料或馆藏资料，数据以统计局和劳动局

的资料为准，口碑资料一般均与文字资料互相印证后录入。

七、本志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，此后用简称。为利于行文，中

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。劳动有关专用名词，一律遵循原定词语，

必要时用括注。有统计意义的数字一律用阿拉伯字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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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‘ 述

常州地处江苏南部，历史悠久，有“三吴重镇、八邑名都’’之称。清末民初，现

代工业兴起，产业工人随之增多，到1949年末已达4．94万人。

1949年8月，市人民政府设立劳动局，贯彻“发展生产、繁荣经济、公私兼

顾、劳资两利’’的方针，调处仲裁劳资争议，维护劳资双方的合法权益。1950年起

对失业人员开展救济工作，千方百计安置就业，以工代赈，组织生产自救，发放救

济粮款。1951年起在企业职工中(百人以上企业)试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

险条例(草案)》，职工初步有了社会保障。

从1953年开始对劳动就业采取“统包统配"，到1955年底累计安置就业1．5

万人，其中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失业人员8342人。1953年到1956年，先后对机

关、企事业单位进行两次工资改革和一次工资调整，工资水平比解放初期提高

54％，初步建立起统一的较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等级工资制。

1958年“大跃进”期间，企业吸收农民工多达5．87万人，使国民经济比例严

重失调。1959年、1960年着手劳动力整顿，清理农民工38781人回农村。1961年

贯彻党中央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"的方针，全民企业精减职工4．16万人，到

1962年底全民职工人数比1958年减少40．46％。同年下半年，首次对停办的部

分学校412名学生组织到国营农场插场。

1963年进行部分职工的工资调整，有62％的地方工业企业工人工资标准得

到提高；有60％以上的职工增加了工资，平均工资比1962年增长7．5％。并在企

业中建立综合奖励和津贴制度。从1964年起职业技术培训被重视，劳动和工业

主管部门及部分部、省属企业兴办各类技工学校9所。

1966年开展“文化大革命"，一度劳动工资工作基本瘫痪，新的劳动就业停

顿，奖励制度废除，职工退休工作中止，技校全部停办。对城市新增劳动力，按照

毛泽东?知识青年到农村去"的指示，至1977年累计有43013名知识青年下乡。

1969年冬至1970年春，根据“干部下放农村"等指示，动员7902户、28046名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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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、工人和城镇居民下放农村。1971年改革临时工制度，有全民、县(区)属集体

企业11228名计划内临时工转为固定工。同年对部分低工资人员进行调整工资。

。文化大革命”10年中，新增职工28990人。．

在全民单位新增劳动力指标受国家计划控制的情况下，1976年9月经市计

委批准建立16个全民带集体企业，既缓解了企业急缺劳动力的矛盾，又解决了

就业安置的困难，由点到面，逐步推广，到1980年发展到89家，共安置全民带集

体职工1．7万余人。 ’

1977年7月经批准成立常州市革命委员会劳动局，劳动工作又逐步恢复发

展。

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开展了劳动、工资、保险三大制度改

革。． ，

1978年中共常州市委、市革命委员会根据上级指示精神，作出知识青年停

止上山下乡的决定，并着手对下乡知青分批上调回城安置工作，至1984年基本

完成，回城知青共有41991人；对1970年下放干部、工人和城镇居民也陆续上调

回城，到1980年底都妥善作了安排。1977—1980年4年间共安置74386人就

业。1978年起职业技术培训工作也开始恢复，至1990年有各类技工学校14所，

累计招生14734人，先后毕业9138人，在校学生有5170人。1978年根据国务院

通知，恢复企业职工退休制度，至1990年先后为67911名职工办理了退(离)休

手续；1977年、1978年、1979年企业中又连续进行部分职工工资调整，并调整了

工资地区类别，使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比1976年提高了18．9％。 ，

1980年10月复称常州市劳动局。从1981年起，按当时就业情况，开始在邮

电企业试行“一年以上计划内合同工"的用工形式，初步改变了单一的固定工用

工模式。1981—1985年，共安置43826人就业，其中有“一年以上计划内合同工"

18009人。为了更好地搞好劳动就业，1982年1月成立常州市劳动服务公司；为

了建立“先培训后就业州先培训后上岗”新的劳动就业制度，1983年5月成立常

州市劳动就业培训中心。

根据国务院通知，从1981年起，先对教育、卫生、体育系统的部分职工调整

工资；1982年对机关、科研、文教、卫生等部门及其所属事业单位的部分工作人

员的工资进行调整；1'983年又对企业职工进行工资调整。1984年经劳动人事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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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准，常州柴油机厂等14个企业参加全国首批企业职工工资总额和经济效益挂

钩的试点，以后逐步推广，到1990年实行工效挂钩的企业和职工人数已分别达

82％和96．4％。1985年，企业全面进行工资改革，在简化归并职工工资标准的基

础上普调一级，技管人员另立企业干部职务工资制，与国家机关干部工资制脱

钩。改革结果，使职工工资水平比1979年又增长75．3％。

1987年、1989年企业职工，又进行了两次工资调整。到1990年全民职工年

平均工资已达2641元，列全省11个省辖市第二位，比1985年增长119．3％，为

1949年的6．3倍。

1986年7月根据国务院《关于发布改革劳动制度四项暂行规定的通知》(以

下简称“四项暂行规定")，推行劳动合同制。到1990年，劳动合同制工人已达

71938人(包括原“一年以上计划内合同工"转为劳动合同制工人数)，占全部职

工人数的19．3％。1990年，常州市职工人数达36．1019万人，比1949年增长7．3

倍，同年市区待业率只有0．94％。
j

。

1986年7月成立常州市社会劳动保险公司，逐步开展劳动合同制工人养老

保险，继而又对企业固定职工退休费用实行社会统筹。到1990年，劳动合同制工

人养老保险的投保率达99％以上，县(区)属集体以上企业固定职工退休费用统

筹率达99．6％。为开展待业保险工作，从1986年10月在劳动服务公司设待业

保险科，统筹管理待业保险基金。到1．990年，累计筹集达12921747元，从1989

年7月起到1990年12月，发放待业救济金111148元。

1986年11月根据“四项暂行规定"的要求，建立常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

会，下设办公室于劳动局内(劳动局内设劳动争议仲裁科)，担负市劳动争议仲裁

委员会的有关日常工作。 ，．

1989年10月，为了更好地保护女职工合法权益，经批准成立常州市女职工

．生养基金统筹管理委员会，下设办公室，隶属市劳动局。到1990年已统筹女职工

生养基金535万元，发放生养补偿金208万元。

劳动保护安全生产工作是劳动部门的重要职责之一。组织上，从市、行业主

管部门到企业，层层有专门机构和专兼职人员负责抓安全生产，贯彻执行国家有

关安全生产的方针、政策和法规。为了加强锅炉压力容器检验、劳动保护教育和

起重设备监检等工作，1983年成立常州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所，1987年成立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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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市劳动保护教育中心，1989年成立常州市劳动安全卫生检测站。常州市安全

生产形势逐年看好，企业职工因工死亡率已从1951年的0．076‰，下降到1990

年的0．007‰以下。。七五"期间受到省安全生产委员会、省劳动局的表彰。全市

劳动管理专业的人员，在各级党、政统j领导下，为发展经济，振兴中华、建设常

州，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，作出了可贵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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